以人力資源觀點看國軍軍官軍事教育訓練體制
海軍中校　霍大偉
提　　要：

未來戰略環境不斷變遷，各國除了引進各式先進武器與載台外，強化人員素質更是重點所在，而教育訓練即是組織為提高整體效能，提供組職成員的一種有目標、有計畫的學習機會。而國軍的軍事教育制度源於美軍，經過多次調整後，組織型態雖然大幅改變，但基本精神仍有甚多類似之處。而軍事教育的目地即在培養國防事業需求的幹部，指揮官，除了憑藉本身於職務上本務的學習外，亦須藉由教育訓練來充實學識。因此國軍軍官訓練的良莠，實攸關國軍整體戰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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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所謂人力資源管理，即是以科學的方法，使企業的人與事做最適切的配合，發揮最有效的人力運用，以促使企業的發展〔註一〕。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當員工獲得企業任用後，雖然他在進入組織前就已具備相當的知識與技術，但企業仍需對員工進行訓練，使其更能適應組織的工作程序與文化。而人力資源管理發展，必須配合組織本身的需求，才能使人適其所而盡其才。

由於未來戰略環境不斷變遷，軍事科技不斷提昇，各國正積極進行武裝部隊現代化，以求能夠有效率地遂行各項戰鬥任務，未來從事防衛事務的人力組成必須具備高度的知識與智能，也就是人力素質的要求將大為提高。且為適應知識資訊時代的來臨，軍事教育必須緊跟時代的步伐，以適應軍隊人才的需求。

貳、教育訓練之內涵

林欽榮認為訓練是屬於特定的塑造，是一種比較短期實用性技能的灌輸，可幫助員工透過思想和行動，以發展適當的技能和態度，促使員工的表現能達成工作的預定目標。教育則具有廣泛性、基礎性與啟發性，著重於知識、原理與觀念的灌輸，以及思維能力的培養。兩者雖同屬學習，但前者直接使工作更加精通，後者則較少涉及特殊性的實用技能〔註二〕。

而McGehee and Thayer則認為教育與訓練是不可分的，教育培養個人一般知識、能力、專門知識、技能及生活環境適應能力，其能力發展屬於廣泛客觀的。訓練是為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員工必須具備的一切知識技能與態度，以執行某個特定職務，或其所從事的一切活動〔註三〕。

黃英忠更指出教育與訓練兩者在字義上雖不同，但實際上均是同為增加生產力之員工發展活動，故企業通常將教育與訓練兩者並用，稱為「教育訓練」〔註四〕。

綜合上述，教育訓練即是組織為提高整體效能，提供組織成員的一種有目標、有計畫的學習機會。

參、教育訓練的方式

落實訓練最具體的方法就是由企業自行建立員工教育訓練體系，唯有規劃完整的訓練體系，才能有效培養人才。

有關訓練實施的步驟，洪榮昭認為首先依訓練需要的評量來決定訓練的目標，由訓練目標的相關因素設計出訓練的課程與活動，並據以執行訓練，訓練後再進行訓練系統評估〔註五〕。而Dessler認為完整的訓練應包含四步驟：第一步驟為評估績效上的偏差或不足是否可由訓練加以彌補，其次是使用可以觀察及可以衡量的標準來訂定訓練目標，然後選擇適當的訓練方案加以實施，最後考核及比較員工受訓前後的差異來檢視訓練實施的成效〔註六〕。

歸納而言，教育訓練的實施步驟可分為以下四步驟〔註七〕：

一、需求評估

對組織各項工作及人員工作能力有所瞭解，以期能找出「組織對人員在工作執行上的期望」與「人員在工作執行上所具備的能力」之間的差距，這個差距即訓練需求。

二、目標設定

應先列出訓練項目，而從每個項目中確定學員的行為與知識改變的標準。而訓練目標應是具體且可加以評估的，明確的訂定出希望透過訓練在某些能力或表現上產生相當持久的改變，進而產生組織目標。

三、執行

訓練方式，通常可分為在受訓者的工作崗位上進行，以實際工作為訓練媒體的「工作中訓練」（On-The-Job Training），及將學員調離工作崗位，於特定時間，特定訓練場所，將學員集中起來共同學習特定主題的「工作外訓練」（Off-The-Job Training）兩種。

四、績效評估

訓練績效評估可用來證明訓練的功能，並可衡量訓練目標是否達成及決定訓練人員之績效。評估方式概分為探討各訓練階段施行細節與成果是否有缺失的形成式評鑑，及學習活動結束後衡量訓練課程效果、效率、價值或貢獻的總結性評鑑兩種。

肆、國軍軍官教育訓練概述

國防部每年運用近20%的國家預算〔註八〕，堪稱是國內最大企業，自應有優秀人才加以運作。而國軍的軍事教育制度源於美軍，經過多次調整後，組織型態雖然大幅改變，但基本精神仍有甚多類似之處，概分為基礎教育、進修教育及深造教育〔註九〕，分述如下：

一、基礎教育

以培養允文允武、術德兼修之現代化軍官為目標，以完整大學課程，融合全人教育學成為內涵，培養獨立自主學習能力，以為後續深造之用〔註十〕。如海軍官校主在培養海軍艦艇艙面兵科及輪機軍官，再由這些幹部選訓派任潛艦部隊或航空部隊，因此官校注重指揮人才的通才教育，輔以嚴格的軍事化管理，以培育軍事指揮人才。

二、進修教育

以增進現職國軍軍官官科專業（專長）學能為宗旨，於軍事學校依官科或職能分設正規班、專業（專長）班次。如海軍於技術學校開設艦長職前班、輪機長職前班、作戰長班等正規、專業班次，以充實基層幹部的學識，並規定國軍軍官需獲得正規班學歷方可晉升少校。正規班次須經由考試方可入學，專長班次則由人事單位依經管檢討調訓。

三、深造教育

指參教育以軍種指參職能與部隊實務管理為基礎，建構具邏輯性與整體性之工作理念，以培養備戰幹部；戰略教育以國家戰略與國防資源管理為基礎，建構具開創性與前瞻性之宏觀理念，以培養建軍幹部〔註十一〕。

如國軍戰略教育是以達成作戰任務為導向，軍事教育為主軸，廣博通識為支撐，主要內涵區分為野戰戰略、軍事戰略、聯合作戰及防衛作戰四個主要學程，國家安全、軍事科技及國防管理三個輔助學程〔註十二〕。國軍軍官需具指參教育學歷方可晉升上校，晉升將官則須具備戰略教育學歷。指參及戰略班次均需經過考試方可入學。

國軍為提升幹部素質，在教育體系上利用循序漸進的基礎、進修及深造教育強化幹部素質，並將其與個人經管結合，期能大幅增加幹部專業技能與教育水準，以使其具備規劃與執行未來戰爭的能力。

伍、以人力資源管理觀點檢討國軍　　軍官教育訓練

本節僅以人力資源管理中教育訓練的四個步驟來檢討國軍軍官的教育訓練體系。

一、訓練需求評估

國軍尉級軍官於官校接受理論基礎教育後，均分發部隊服務，如擔任艦艇通信官、輪機官等職務，為使無實務經驗的初官能投入部隊工作，都以見習官派任第一個職務，並由人事單位主動檢討至各專業軍事學校接受職前訓練。而在派任艦長及輪機長等重要職務前，亦會由人事權責單位主動檢討接受相關職前訓練。

另為培養具發展潛力的高級指揮參謀及戰略人才，於校官階段限制具一定資格的人員（如需曾任艦長、副艦長及輪機長等重要軍職）報考指揮參謀學院及戰略學院，並將此學歷與經管發展結合，以鼓勵軍官專注本務及研習專業準則。

平心而論，國軍於訓練需求評估的階段，是值得企業學習的。

二、目標設定

尉官階段的訓練目標，顯而易見的就是使年輕軍官具備於部隊服務所需的專業知識，以便奠基未來軍旅生涯的良好基礎。

而指參及戰略教育，依國防報告書的說明，期望藉由兵學理論與部隊實務的結合，培養建軍與備戰的高級指揮人才。而何謂建軍與備戰人才，並無一定標準。且既是高級指揮人才，自應於畢業後派任部隊主官職或司令部以上層級單位歷練幕僚職，惟因職缺的不足，人事調派單位僅能配合辦理，以致此階段的訓練目標為何，實無明確答案。

三、訓練執行

由於部隊的特殊性，所以國軍教育多採「工作外訓練」模式，將受訓軍官集中於軍事學校接受為期不等的專業教育。但部分訓練是以不開缺方式受訓（如正規班），由於部隊事務繁忙，缺少一個人工作將增加其他人員的負擔，因此部分主官遇有部屬報名受訓，即以各種理由干預，造成訓練執行上的一個隱憂。

四、訓練績效評估

由於國軍並非以營利為目的的事業機構，各項訓練後僅以測驗方式評估訓練的成效，但卻無法評估訓練是否提昇組織整體的效率，此項是國軍軍官訓練體制最大的缺失。

陸、結論與建議

軍事教育的目地即在培養國防事業需求的幹部，而指揮官於戰場上欲獲得勝利，於平時即需研習決策管理、資源分配及人力配置等專業知識。除了憑藉本身於職務上本務的學習外，亦須藉由教育訓練來充實學識。「國防政策白皮書」更明確指出：「軍人素質的優勢及軟性技術的功能，將使科技發揮到極致，並正面影響戰爭精神要素的致勝關鍵，而良好的軍事教育與部隊訓練，乃是確保提供優秀、高素質軍人的保障」〔註十三〕。因此國軍軍官訓練的良莠，實攸關國軍整體戰力的提升。

綜合上述檢討，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設定明確訓練目標

美國軍事院校已納入國家教育體系，當學員進入指參學院或戰略學院修習教育部承認之學分後，即可授予碩士學位，不僅可提升軍事院校師資水平，亦可鼓勵軍官追求新知，提升整體素質。

我國指參學院及戰略學院因師資及設備等原因，仍未獲教育部承認學官修習的學分，而無法獲得相關學位。由於建軍與備戰人才實在是一個虛無飄渺的名詞，如能參照美軍，改善指參、戰略學院師資而納入我國教育體系，於學官畢業後授予戰略碩士學位，藉由量化的數字（如每年統計軍官獲得戰略碩士學位人數），不僅在實質上提昇了國軍戰力，亦可改變外界對國軍軍官素質不高的觀感。

二、建立訓練評估制度

雖然國軍無法像企業一樣以整體績效來評估員工的訓練成果，但應可於各訓練節點，以測驗、座談方式了解學員於訓練前、後的差異，並請學員提出就部隊實務上訓練應改進的地方。

另外更應於在學員結訓後一段時間，委託學術機關（如國防管理學院）訪談學員主官，以確實了解訓練所學是否對部隊事務的推動有所幫助，藉由不斷的改進，使訓練更趨完美。

三、深造教育應依各官科軍官所需設計課程

國軍軍官深造教育偏重於指揮領域，例如後勤軍官所參訓的國防管理學院的國防管理戰略及指參班，其課程內容仍含有軍事戰略思想、國家戰略與安全等課程，使專業領域的國防資源管理、軍事後勤與策略等課程時數相對壓縮。

但後勤軍官於經管發展上並不可能擔任決定國軍或軍種戰略方向的職務，且指參及戰略教育亦重複類似教育課程，對國軍後勤軍官專業素養的提升助益不大。應依各官科特性及未來職務需求，將相關戰略及指揮領域課程合併，增加各官科專業課程，以達「訓用合一」目標。

四、符合進修、深造班次報考資格人員，應依個人意願報考

由於部隊事務繁忙及主官個人觀點等因素，致部分符合進修、深造班次報考資格人員無法報名考試，不僅影響個人生涯規劃，亦對國軍培育優秀人才造成不利發展。

例如依94年8月23日公佈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施行細則」律定：擬任少校職務應具正規班學資，在此之前，業科軍官不需具正規班學資即可晉升少、中校，致單位主官在不影響個人晉升權益下，大多以單位業務繁忙理由不同意業科軍官報考正規班。但正規班所教授之專業知識其實對個人素養提升及單位業務推動是有助益的，甚至必須有正規班學資方可報考指參班次，以獲取更高的專業技能。因此符合資格人員，應依個人意願自由報名，而非現行需單位主官同意的方式，以避免影響個人權益，並造成國軍優秀人才流失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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